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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大兴区景明路16号院3、4、5、7、8号楼（燕保·高米店家园）共1830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

· 估价委托人：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高 鹏（注册号：1120140024）、许皓源（注册号：1119980019）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25年6月26日

· 估价报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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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9795040][bookmark: _Toc477252437][bookmark: _Toc525655414]致估价委托人函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单位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大兴区景明路16号院3、4、5、7、8号楼（燕保·高米店家园）共1830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进行了评估。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确定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提供价格参考依据。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大兴区景明路16号院3、4、5、7、8号楼（燕保·高米店家园）共1830套公共租赁住房。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对象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2011）1769号]及附件、《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变更建设主体的批复的通知》[京兴发改转（2012）51号]，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由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开发建设，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划拨，房屋性质为公共租赁住房。根据《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商品房类使用》、《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估价对象总建筑面积为91711.82平方米，共计1830套公共租赁住房。估价对象房源具体情况如下：
估价对象房源汇总表
	户型
	建筑面积（平方米）
	朝向
	套数（套）

	零居
	30.04-32.61
	东
	272

	
	
	西
	240

	
	
	东北
	16

	
	
	西北
	16

	小计
	-
	-
	544

	一居
	41.49-50.94
	东
	104

	
	
	西
	72

	
	
	南
	3

	
	
	南北
	7

	小计
	-
	-
	186

	两居
	57.9-61.95
	东北
	71

	
	
	西北
	71

	
	
	东南
	88

	
	
	西南
	88

	
	
	南
	432

	
	
	南北
	350

	小计
	-
	-
	1100

	总计
	-
	-
	1830


楼层配比表
	楼层
	套数（套）
	配比

	高楼层
	634
	34.64%

	中楼层
	636
	34.75%

	低楼层
	560
	30.60%

	合计
	1830
	100.00%


朝向配比表
	朝向配比表

	朝向
	套数（套）
	配比

	东
	376
	20.55%

	西
	312
	17.05%

	东北
	87
	4.75%

	西北
	87
	4.75%

	东南
	88
	4.81%

	西南
	88
	4.81%

	南
	435
	23.77%

	南北
	357
	19.51%

	合计
	1830
	100.00%


建筑面积配比表
	建筑面积范围（平方米）
	套数（套）
	配比

	30.04-32.61
	544
	29.73%

	41.49-50.94
	186
	10.16%

	57.9-61.95
	1100
	60.11%

	合计
	1830
	100.00%


户型配比表
	户型
	套数（套）
	配比

	零居
	544
	29.73%

	一居
	186
	10.16%

	两居
	1100
	60.11%

	合计
	1830
	100.00%


梯户比配比表
	梯户比
	套数（套）
	配比

	两梯六户
	720
	39.34%

	两梯五户
	494
	26.99%

	两梯四户
	8
	0.44%

	六梯三十八户
	608
	33.22%

	合计
	1830
	100.00%


参照《关于发布<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技术指引>的通知》[北估秘[2019]020号]，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采取标准房进行评估。标准房是指参照被评估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户型、面积、朝向、楼层、装修及设备等因素按照众数原则设定的房屋状况。
根据《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及上述楼层、朝向、面积、户型、梯户比等配比情况，本次估价按照众数原则设定具有代表性的标准房屋，具体标准房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标准房设定标准
	项目
	设定标准

	所在楼层/总楼层
	中楼层/18层

	朝向
	南

	建筑面积（平方米）
	57.9-61.95

	室内装修
	精装修

	户型
	两居室

	梯户比
	两梯六户



价值时点：2025年5月1日
估价时段：于价值时点2025年5月1日前一年内（2024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评估的技术规程和本次估价目的，本次估价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中的房地产租金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时段（2024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规划利用条件及下述设定条件下的市场平均租金价格：
项目同地段、同类型的普通住房在估价时段的市场租赁平均价格，包括地租、房屋折旧、设备折旧、维修费、保险费、物业费、管理费、利息、利润等；不含供暖费、水电费、天然气费、通信费、有线电视费、上网宽带费和家具、家电租赁费及租赁税费等。
（1）同地段是指按照就近原则，能够满足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所需要的可比小区数量所形成的同质区域。
（2）同类型是指使用功能、建筑结构、面积、户型、装修、家具家电设备及周边环境与配套相同或相似的住房。
（3）估价时段是指价值时点前一年。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成本法（比较法测算项目的市场租金，成本法对项目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bookmark: _Hlk111638309]估价结果：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根据估价的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租赁价格的因素，最终确定估价对象同地段、同类型普通住宅房地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5月1日前一年内（2024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市场平均租金价格为：
估价对象市场租金：58.87元/平方米·月（货币种类：人民币）
注：1、评估的详细结果、过程及有关说明，详见《估价结果报告》、《估价技术报告》。
    2、估价结果为项目同地段、同类型普通住宅前12个月的市场平均月租金价格。
[bookmark: _Hlk104887094]    3、本次估价采取标准房进行评估设定，标准房是指参照被评估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户型、面积、朝向、楼层、装修及设备等因素按照众数原则设定的房屋状况。  
    4、估价结果包括地租、房屋折旧、设备折旧、维修费、保险费、物业费、管理费、利息、利润等，不含供暖费、水电费、天然气费、通信费、有线电视费、上网宽带费和家具、家电租赁费及租赁税费等。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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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9795041][bookmark: _Toc525655415]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于2025年5月19日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我们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并参照《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技术指引》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五）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bookmark: _Toc168225811]（六）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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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5655416][bookmark: _Toc379795042]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在估价时段的房地产租赁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以估价对象符合规划设计条件，能够按规划公共租赁住房用途持续使用，对外出租为假设前提。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4.本次估价结果是在满足全部假设与限制条件下，于价值时点2025年5月1日前一年内（2024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估价对象同类型商品住房的市场平均租金价格水平，估价结果包括地租、房屋折旧、设备折旧、维修费、保险费、物业费、管理费、利息、利润等，不含供暖费、水电费、天然气费、通信费、有线电视费、上网宽带费和家具、家电租赁费及租赁税费等。
5.估价对象户型、建筑面积、套数等情况均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商品房类使用》及《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为依据。
6.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7.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8.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9.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租赁价格水平的影响。
10.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2025年5月19日对估价对象现状利用状况进行了实地查勘。
11.根据估价目的，本次估价未考虑抵押、租赁、地役、查封等他项权利影响，故设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不存在抵押、租赁、地役、查封等他项权利限制。
（二）本次估价的未定事项假设
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对象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根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2011）1769号]及附件、《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变更建设主体的批复的通知》[京兴发改转（2012）51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3规（大）地字0006号]及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3规（大）建字0113号]及附件附图，项目建设主体为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本次评估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性质设定为划拨，房屋性质设定为公共租赁住房，估价对象建筑面积、户型等房源信息依据《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商品房类使用》、《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最终的权利性质、用途、建筑面积等产权信息应依据登记部门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若与上述设定情况与登记情况不符，需对估价报告做出相应调整。
（三）本次估价的背离事实假设
根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及领勘人介绍，于价值时点，估价对象部分已公开配租，结合本次估价目的，未考虑现有租约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本次估价的不相一致假设
1.本次评估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日为2025年5月19日，与价值时点2025年5月1日不一致，本次评估假设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实物状况与实地查勘之日一致。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2.《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变更建设主体的批复的通知》[京兴发改转（2012）51号]及附件中批复建设主体为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关于燕保·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市场租金委托评估函》中明确本次评估估价委托人为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经与估价委托人确认，建筑主体与本次评估估价委托人为同一主体，在此提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3规（大）建字0113号]及附件附图证载楼牌号与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的现状楼牌号不一致，本次评估以建设主体提供的《规划施工号与门牌、楼牌编号对照表》为依据。
（五）本次估价的依据不足假设
《关于发布<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技术指引>的通知》[北估秘[2019]020号]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三年，截至价值时点，评估技术指引已过有效期。考虑到新版技术指引尚未发布，且目前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市场租金评估相关标准仍按技术指引执行，故本次评估参照《关于发布<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技术指引>的通知》[北估秘[2019]020号]进行评估，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承担责任。
3.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估价报告评估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确定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提供价格参考依据，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6.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7.本次评估估价结果是反应在本次估价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原则确定的估价对象现行的租赁市场价格，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等不可预见因素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对象租赁价格的影响。原则上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水平，由市、县人民政府统筹考虑住房市场租金水平和供应对象的支付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并按年度实行动态调整。调整之前应委托评估机构再行评估。
8.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9.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的条件下有效。
10.价值时点后，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估价对象的质量及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估价对象租赁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次估价结论。
11.本次估价未考虑特殊交易方式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12.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登记，本次估价不考虑抵押等他项权利及现利用状况对估价对象租金价格产生的影响。
13.本估价报告自报告出具日起计算，自2025年6月26日至2026年6月25日有效。

[bookmark: _Toc525655417][bookmark: _Toc168225812]估价结果报告
[bookmark: _Toc216083223][bookmark: _Toc525655418]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为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525655419][bookmark: _Toc168225814]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质级别：壹级
资格证书号：建房估备字[2013]081号
有效期限：2022年08月30日至2025年08月29日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3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 系 人：李诗霖
联系电话：010-82253558

[bookmark: _Toc168225815][bookmark: _Toc525655420]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确定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提供价格参考依据。 

[bookmark: _Toc525655421][bookmark: _Toc168225816]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估价对象为北京市大兴区景明路16号院3、4、5、7、8号楼（燕保·高米店家园）共1830套公共租赁住房，均属“燕保·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对象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根据《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编号：0251大竣工2018（建）0036号]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调查，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实际工程竣工年份为2015年，并于2018年完成竣工验收备案。
根据建设主体提供的《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2011）1769号]及附件、《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变更建设主体的批复的通知》[京兴发改转（2012）51号]，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由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开发建设，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划拨，房屋性质为公共租赁住房。
[bookmark: _Hlk172101695]根据《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商品房类使用》、《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估价对象总建筑面积为91711.82平方米，共计1830套公共租赁住房，有38种户型，分别为5-1、5-1反、5-3、5-3反、5-1‘、5-1‘反、5-2、5-2反、A2、A2反、B1、B1反、C2、C2反、C6、C6反、5-4、5-5、A1、A1反、A3、A3反、A4、A4反、A5、A5反、B1、B1反、B2、B2反、C1、C1反、C3、C3反、C4、C4反、C5、C5反。其中，5-1、5-1反、5-3、5-3反、5-1‘、5-1‘反为零居室，共计544套，面积区间为30.04-32.61平方米，5-2、5-2反、A2、A2反、B1、B1反、C2、C2反、C6、C6反为一居室，共计186套，面积区间为41.49-50.94平方米。5-4、5-5、A1、A1反、A3、A3反、A4、A4反、A5、A5反、B1、B1反、B2、B2反、C1、C1反、C3、C3反、C4、C4反、C5、C5反户型为两居室，共计1100套，面积区间为57.9-61.95平方米。室内装修情况均为精装修，室内厨房卫生间配备家具、家电。
（二）土地基本状况
1.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对象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2011）1769号]及附件、《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变更建设主体的批复的通知》[京兴发改转（2012）51号]，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由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开发建设，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划拨，房屋性质为公共租赁住房。
2.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现状四至：
现状四至为东至广茂大街，南至规划横四路，西至北京赛斯特服装有限公司，北至景明路。
3.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均呈较规则形状，对利用无不良影响，场地呈较平坦地势，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无不良地质现象。估价对象现状均已完成开发建设，土地利用程度高。
4.开发程度：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市政基础设施完备，为“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力），且保证程度高。
综上所述，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土地实物状况较好，场地地势较平坦，地质条件良好，基础设施完备，宗地条件有利于估价对象利用，对估价对象租赁价格无不良影响。
（三）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物权益状况：
估价对象为北京市大兴区景明路16号院3、4、5、7、8号楼（燕保·高米店家园）共1830套公共租赁住房。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对象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2011）1769号]及附件、《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变更建设主体的批复的通知》[京兴发改转（2012）51号]，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由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开发建设，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划拨，房屋性质为公共租赁住房。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关于燕保·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市场租金委托评估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3规（大）建字0113号]及附件附图复印件及《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确定本次估价范围为北京市大兴区景明路16号院3、4、5、7、8号楼燕保·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估价对象所在楼栋建筑类型为高层板楼，楼宇主体建筑结构为剪力墙（钢混），共18层，其中地上18层、地下1-2层，层高为2.8米，规划总建筑面积119160平方米，其中公共租赁住房1830户，建筑面积91711.82平方米。房源具体户型等情况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房源汇总表
	户型
	建筑面积（平方米）
	朝向
	套数（套）

	零居
	30.04-32.61
	东
	272

	
	
	西
	240

	
	
	东北
	16

	
	
	西北
	16

	小计
	-
	-
	544

	一居
	41.49-50.94
	东
	104

	
	
	西
	72

	
	
	南
	3

	
	
	南北
	7

	小计
	-
	-
	186

	两居
	57.9-61.95
	东北
	71

	
	
	西北
	71

	
	
	东南
	88

	
	
	西南
	88

	
	
	南
	432

	
	
	南北
	350

	小计
	-
	-
	1100

	总计
	-
	-
	1830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3.建筑结构：估价对象所属楼宇建筑结构为剪力墙（钢混）结构。
4.建筑外观：估价对象为高层板楼。
5.设施设备：估价对象所在项目配套设施完备，给排水、电力、电讯等齐全；防火栓、安防系统等设备齐全。
6.装饰装修：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估价对象为精装修，外立面涂料，公共部分首层地面为地砖地面，墙砖墙面、涂料顶棚。室内木地板地面，涂料墙面，涂料顶棚；厨房地面地砖，墙面墙砖，顶棚PVC；卫生间地面地砖，墙面墙砖，顶棚PVC。
7.新旧程度：根据《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编号：0251大竣工2018（建）0036号]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调查，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实际工程竣工年份为2015年，并于2018年完成竣工验收备案。截至价值时点，结合估价对象观察成新，综合确定估价对象成新度约为88%。
8.户型设计：
估价对象共计1830套，有38种户型，分别为5-1、5-1反、5-3、5-3反、5-1‘、5-1‘反、5-2、5-2反、A2、A2反、B1、B1反、C2、C2反、C6、C6反、5-4、5-5、A1、A1反、A3、A3反、A4、A4反、A5、A5反、B1、B1反、B2、B2反、C1、C1反、C3、C3反、C4、C4反、C5、C5反。其中，5-1、5-1反、5-3、5-3反、5-1‘、5-1‘反为零居室，共计544套，面积区间为30.04-32.61平方米，5-2、5-2反、A2、A2反、B1、B1反、C2、C2反、C6、C6反为一居室，共计186套，面积区间为41.49-50.94平方米。5-4、5-5、A1、A1反、A3、A3反、A4、A4反、A5、A5反、B1、B1反、B2、B2反、C1、C1反、C3、C3反、C4、C4反、C5、C5反户型为两居室，共计1100套，面积区间为57.9-61.95平方米。
9.朝向：
朝向为东、西、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南、南北，其中南朝向共435套，以朝南为主。
（四）对价格影响的分析
估价对象作为住宅使用，通用性相对较好，能完全满足大部分求租者的需求，因此不会影响其租金价格水平。
（五）他项权利状况
（1）根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及领勘人介绍，于价值时点，估价对象部分已公开配租，结合本次估价目的，未考虑现有租约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2）经建设单位介绍，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不存在抵押权、地役权、查封等他项权利，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不存在抵押权、地役权、查封等他项权利。

[bookmark: _Toc168225817][bookmark: _Toc525655422]五、价值时点
2025年5月1日

[bookmark: _Toc168225818][bookmark: _Toc525655423]六、价值类型
（一）价值类型
根据房地产评估的技术规程和本次估价目的，本次估价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中的房地产租金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时段（2024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规划利用条件及下述设定条件下的市场平均租金价格：
项目同地段、同类型的普通住房在估价时段的市场租赁平均价格，包括地租、房屋折旧、设备折旧、维修费、保险费、物业费、管理费、利息、利润等；不含供暖费、水电费、天然气费、通信费、有线电视费、上网宽带费和家具、家电租赁费及租赁税费等。
（1）同地段是指按照就近原则，能够满足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所需要的可比小区数量所形成的同质区域。
（2）同类型是指使用功能、建筑结构、面积、户型、装修、家具家电设备及周边环境与配套相同或相似的住房。
（3）估价时段是指价值时点前一年。
（二）设定条件
估价结果中的房地产租金价格是指估价对象房地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5月1日前一年内（2024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的估价时段内，估价对象在规划利用条件及下述设定条件下的市场平均租金价格：
1.估价结果为项目同地段、同类型普通住宅前12个月的市场平均月租金价格；
2.同地段是指按照就近原则，能够满足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所需要的可比小区数量所形成的同质区域；
3.同类型住房是指使用功能、建筑结构、面积、户型、装修、家具家电设备及周边环境与配套相同或相似的住房，含普通商品住宅、限价商品住房等；
4. 根据《关于发布<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技术指引>的通知》[北估秘[2019]020号]及《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以及上述各户型比例，本次估价按照众数原则设定具有代表性的标准房屋，具体标准房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标准房设定标准
	项目
	设定标准

	所在楼层/总楼层
	中楼层/18层

	朝向
	南

	建筑面积（平方米）
	57.9-61.95

	室内装修
	精装修

	户型
	两居室

	梯户比
	两梯六户



5.租金估价结果包括地租、房屋折旧、设备折旧、维修费、保险费、物业费、管理费、利息、利润等，不含供暖费、水电费、天然气费、通信费、有线电视费、上网宽带费和家具、家电租赁费及租赁税费等。

[bookmark: _Toc168225819][bookmark: _Toc52565542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合法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遵循合法原则，首先要求房地产估价应以估价对象的合法权益为前提进行。合法权益包括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处分等方面。遵循合法原则，具体来说有下列几个方面：在合法产权方面，应以房地产权属证书和有关证件为依据；在合法使用方面，应以城市规划、土地用途管制等为依据；在合法处分方面，应以法律、法规或合同等允许的处分方式为依据；在其他方面，如评估出的价格必须符合国家的价格政策。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最高最佳利用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
本次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估价对象现作为公共租赁住房使用，程序上合规；其土地用途为住宅，符合城市规划限制的要求；估价对象依据相关政策及批复进行建设，其建筑结构及布局在技术上能满足公共租赁住房的要求，按照不高于市场租金水平进行配租，经济效益较普通商品住宅低，作为政策性住房，其主要目的是为满足各类人才对住房的实际需求，因此，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具有很大的社会效益。故估价对象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五）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由于房屋租金价格与房屋销售价格有一定的区别，房屋租金价格一经合同签约确定后，合同租赁期内不能随意变动。通常房屋租赁合同期为一年以上。故本报告在评估中选取的市场案例租金价格为价值时点前12个月的市场租金水平，这样可以避免季节性波动带来的时点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评估价值时点前一年内的市场平均租金水平，更好地满足估价委托人估价的目的。
（六）固定用途使用原则
公共租赁住房是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进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因此要求估价对象的市场租金评估应当遵循固定用途使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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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1号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自1988年12月29日起施行；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起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 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一九九０年五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五十五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三次修正，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6.《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通知》[财综[2015]15号]
7.《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1号]
8.《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建保[2010]87号]
9.《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建保[2013]178号]
10.《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的通知》[京政发〔2011〕61号]
11.《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及配租管理办法>的通知》[京建法[2011]25号]
12.《关于贯彻落实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建发[2011]227号]
13.《关于印发<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京建住[2009]525号]
14.《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技术导则（试行）》[京建发（2010）413号]
15.《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后期管理暂行办法》（京建法〔2013〕15号）
16.《关于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61号）
17.《关于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资格复核及分配管理的通知》[京建法〔2021〕8号]
18.《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转租转借行为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京建法〔2018〕23号]
19.《关于加强本市公共租赁住房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意见》[京建法〔2013〕19号]
20.《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租赁住房分配管理的通知》[京建法〔2014〕21号]
21.《关于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对象及租金补贴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建法〔2012〕11号]
（2） 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2.《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3.《关于发布<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技术指引>的通知》[北估秘[2019]020号]（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三年，至价值时点，已过有效期。考虑到新版技术指引尚未发布，且目前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市场租金评估相关标准仍按技术指引执行，故本次评估仅参照）
（三）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核准的批复》 [京发改（2011）1769号]及附件复印件
2.《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变更建设主体的批复的通知》[京兴发改转（2012）51号]及附件复印件
3.《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延期的批复》[京发改（2013）2004号]复印件
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3规（大）地字0006号]及附件复印件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3规（大）建字0113号]及附件附图复印件
6.《规划施工号与门牌、楼牌编号对照表》复印件
7.《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4）施建字0386号]及附件复印件
8.《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建设工程规划核验（验收）意见》[2015规（大）竣字0102号]复印件
9.《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编号：0251大竣工2018（建）0036号]复印件
10.《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复印件
11.《物业服务合同》[2024年2月]复印件
12.《燕保高米店公租房项目各项费用说明》复印件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五）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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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ookmark: _Toc525655426]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估价委托人确定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提供价格参考依据，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参照《关于发布<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技术指引>的通知》[北估秘[2019]020号]的估价程序，选用比较法和成本法进行估价，本次选用比较法对估价对象的市场租金水平进行测算，确定其租金水平，本次选用成本法通过测算项目各项成本，测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每月发生的实际成本，并进行成本静态分析。
（一）估价思路 
1.本次选用比较法对估价对象的市场租金水平进行测算，具体测算思路如下：
（1）首先确认估价对象标准房。标准房设定如下：
根据《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商品房类使用》、《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估价对象总建筑面积为91711.82平方米，共计1830套公共租赁住房。估价对象房源具体情况如下：
估价对象房源汇总表
	户型
	建筑面积（平方米）
	朝向
	套数（套）

	零居
	30.04-32.61
	东
	272

	
	
	西
	240

	
	
	东北
	16

	
	
	西北
	16

	小计
	-
	-
	544

	一居
	41.49-50.94
	东
	104

	
	
	西
	72

	
	
	南
	3

	
	
	南北
	7

	小计
	-
	-
	186

	两居
	57.9-61.95
	东北
	71

	
	
	西北
	71

	
	
	东南
	88

	
	
	西南
	88

	
	
	南
	432

	
	
	南北
	350

	小计
	-
	-
	1100

	总计
	-
	-
	1830


楼层配比表
	楼层
	套数（套）
	配比

	高楼层
	634
	34.64%

	中楼层
	636
	34.75%

	低楼层
	560
	30.60%

	合计
	1830
	100.00%


朝向配比表
	朝向配比表

	朝向
	套数（套）
	配比

	东
	376
	20.55%

	西
	312
	17.05%

	东北
	87
	4.75%

	西北
	87
	4.75%

	东南
	88
	4.81%

	西南
	88
	4.81%

	南
	435
	23.77%

	南北
	357
	19.51%

	合计
	1830
	100.00%


建筑面积配比表
	建筑面积范围（平方米）
	套数（套）
	配比

	30.04-32.61
	544
	29.73%

	41.49-50.94
	186
	10.16%

	57.9-61.95
	1100
	60.11%

	合计
	1830
	100.00%


户型配比表
	户型
	套数（套）
	配比

	零居
	544
	29.73%

	一居
	186
	10.16%

	两居
	1100
	60.11%

	合计
	1830
	100.00%


梯户比配比表
	梯户比
	套数（套）
	配比

	两梯六户
	720
	39.34%

	两梯五户
	494
	26.99%

	两梯四户
	8
	0.44%

	六梯三十八户
	608
	33.22%

	合计
	1830
	100.00%


参照《关于发布<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技术指引>的通知》[北估秘[2019]020号]，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采取标准房进行评估。标准房是指参照被评估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户型、面积、朝向、楼层、装修及设备等因素按照众数原则设定的房屋状况。
根据《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及上述楼层、朝向、面积、户型、梯户比等配比情况，本次估价按照众数原则设定具有代表性的标准房屋，具体标准房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标准房设定标准
	项目
	设定标准

	所在楼层/总楼层
	中楼层/18层

	朝向
	南

	建筑面积（平方米）
	57.9-61.95

	室内装修
	精装修

	户型
	两居室

	梯户比
	两梯六户



（2）在估价对象周边区域选取适当数量住宅小区，结合估价机构监测数据、行业主管部门（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事务中心）监测数据和估价机构市场调查三个方面的批量数据，选取可比小区。
（3）将所选可比小区与估价对象公共租赁住房标准房进行比较，进行区位状况调整和实物状况调整，计算各可比实例比准租金，得到估价对象标准房租金水平。
2.本次选用成本法评估结果对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1）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由建设、运营和管理费用构成。
（2）估价对象建设费用为开发建设成本，运营费用由维修费、保险费、物业费构成，管理成本由管理费、利息和利润构成。
（3）本次采用成本静态分析，测算估价对象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每月发生的实际成本。即：
月成本收益=（年折旧及摊销成本+年运营成本+年管理成本）÷（公租房项目建筑面积×12 个月）
其中年折旧及摊销成本=收购费用÷非生产用房经济耐用年限

（二）估价方法 
比较法，是在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时，根据替代原则，将估价对象与在较近时期内已发生交易的类似房地产交易实例进行对照比较，并依据后者已知的价格，参照该房地产的交易情况、期日、区域及实物状况的差别，修正得出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的方法。本次估价采用比较法思路评估租金价格水平。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格或价值的方法。参照《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技术指引》，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成本由建设、运营和管理费构成。
1.采用比较法的理由：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近期有较多的相同用途物业的出租案例，且交易时间与价值时点接近，故适宜采用比较法进行租赁价格评估；同时有所在区域住宅出租的公开信息，可通过因素修正得出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住宅租赁价格水平。 同时，通过区域因素修正得出估价对象相邻或相似区域住宅租赁价格水平。
2.采用成本法的理由：
估价对象成本具有可获得性，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通过测算项目各种成本，并进行成本静态分析，测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每月发生的实际成本。
3.不采用假设开发法、收益法的理由：
（1）假设开发法可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但不适于租赁价格的评估。
（2）收益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或房地产估价。估价对象用途为公共租赁住房，能对外出租，为收益性物业，估价对象虽具有潜在租金收益，租金水平也相对稳定，而由于受到国人传统的购房理念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保值需求等的影响，目前估价对象同类商品房住宅业态租售比差距较大，采用房屋交易价格测算出的房屋租金不能反映正常的市场租金水平，故未采用收益法。

[bookmark: _Toc525655427][bookmark: _Toc168225822]十、估价结果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根据估价的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租赁价格的因素，最终确定估价对象同地段、同类型普通住宅房地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5月1日前一年内（2024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市场平均租金价格为：
估价对象市场租金：58.87元/平方米·月（货币种类：人民币）
注：1、评估的详细结果、过程及有关说明，详见《估价结果报告》、《估价技术报告》。
    2、估价结果为项目同地段、同类型普通住宅前12个月的市场平均月租金价格。
    3、本次估价采取标准房进行评估设定，标准房是指参照被评估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户型、面积、朝向、楼层、装修及设备等因素按照众数原则设定的房屋状况。  
    4、估价结果包括地租、房屋折旧、设备折旧、维修费、保险费、物业费、管理费、利息、利润等，不含供暖费、水电费、天然气费、通信费、有线电视费、上网宽带费和家具、家电租赁费及租赁税费等。
[image: 评估报告内页页眉.jpg]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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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8225824][bookmark: _Toc525655428]十一、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高  鹏
	1120140024
	
	年    月    日

	许皓源
	1119980019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  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李诗霖
	——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25655429]十二、实地查勘期
2025年5月19日

[bookmark: _Toc168225825][bookmark: _Toc525655430]十三、估价作业期  
2025年5月19日至2025年6月26日

[bookmark: _Toc525655431]估价技术报告
[bookmark: _Toc525655432]一、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
[bookmark: _Toc525655433]（一）区位状况分析
1.位置状况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其所属项目紧邻景明路，土地级别属于北京市基准地价居住类六级，VI-兴3区片，地理位置状况较好。
2.居住社区成熟度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周边有福苑小区、双高花园小区、郁花园小区、青岛嘉园、保利茉莉公馆、兴涛社区等居住小区，居住小区规模较大，入住率较高，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好，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3.交通状况
估价对象紧邻城市次干道——景明路，周边路网密集，道路通达度较好；距离轨道交通地铁4号线（高米店南站）约1.3公里，周边有兴41路、434路、913路、954路等多条线路在附近设站，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4.商业设施
估价对象周边有绿地缤纷城、玫瑰城购物中心、物美（康庄路店）等大型商业设施及社区配套商业，评价商业设施较好。
5.环境状况
估价对象周边有高米店公园、金星公园、星光生态文化休闲公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团河校区）、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等自然人文景观，自然环境较好。
6.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通暖、通燃气）条件，且保证程度高。
[bookmark: _Toc525655434]周边2公里范围内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银行等金融机构；有绿地缤纷城、玫瑰城购物中心、物美（康庄路店）等商服设施；周边有北京景山学校大兴实验学校、北京市大兴区兴华中学、北京市大兴区燕宝幼儿园等教育设施；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兴院区）、北京市大兴区城镇兴城嘉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医疗设施；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全。
6.总体评价
综上，燕保·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地理位置状况较好，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交通便捷度较好，商业设施较好，环境状况较好，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公共配套设施状况较好。区域规划无特殊限制。总体评价影响估价对象的区位条件较好。
[bookmark: _Toc525655435]（二）实物状况分析
估价对象属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开发建设的“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为35056.81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119160平方米，包含9幢楼，其中，5幢公共租赁住房，4幢配套公建。容积率为2.8。
1.土地实物状况
（1）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对象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2011）1769号]及附件、《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变更建设主体的批复的通知》[京兴发改转（2012）51号]，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由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开发建设，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划拨，房屋性质为公共租赁住房。
根据《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商品房类使用》、《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估价对象总建筑面积为91711.82平方米，共计1830套公共租赁住房。
（2）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现状四至：
现状四至为东至广茂大街，南至规划横四路，西至北京赛斯特服装有限公司，北至景明路。
（3）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均呈较规则形状，对利用无不良影响，场地呈较平坦地势，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无不良地质现象。估价对象现状均已完成开发建设，土地利用程度高。
（4）开发程度：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市政基础设施完备，为“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力），且保证程度高。
综上所述，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土地实物状况较好，场地地势较平坦，地质条件良好，基础设施完备，宗地条件有利于估价对象利用，对估价对象租赁价格无不良影响。
2.建筑物实物状况
（1）建筑物权益状况
估价对象为北京市大兴区景明路16号院3、4、5、7、8号楼（燕保·高米店家园）共1830套公共租赁住房，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对象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2011）1769号]及附件、《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变更建设主体的批复的通知》[京兴发改转（2012）51号]，由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开发建设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     
（2）建设规模：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3规（大）建字0113号]及附件附图复印件、《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商品房类使用》、《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确定本次估价范围为北京市大兴区景明路16号院3、4、5、7、8号楼燕保·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估价对象所在楼栋建筑类型为高层板楼，楼宇主体建筑结构为剪力墙（钢混），共18层，其中地上18层、地下1-2层，层高为2.8米，其中公共租赁住房1830户，建筑面积91711.82平方米。房源具体户型等情况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房源汇总表
	户型
	建筑面积（平方米）
	朝向
	套数（套）

	零居
	30.04-32.61
	东
	272

	
	
	西
	240

	
	
	东北
	16

	
	
	西北
	16

	小计
	-
	-
	544

	一居
	41.49-50.94
	东
	104

	
	
	西
	72

	
	
	南
	3

	
	
	南北
	7

	小计
	-
	-
	186

	两居
	57.9-61.95
	东北
	71

	
	
	西北
	71

	
	
	东南
	88

	
	
	西南
	88

	
	
	南
	432

	
	
	南北
	350

	小计
	-
	-
	1100

	总计
	-
	-
	1830


根据《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及上述楼层、朝向、面积、户型、梯户比等配比情况，本次估价按照众数原则设定具有代表性的标准房屋，具体标准房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标准房设定标准
	项目
	设定标准

	所在楼层/总楼层
	中楼层/18层

	朝向
	南

	建筑面积（平方米）
	57.9-61.95

	室内装修
	精装修

	户型
	两居室

	梯户比
	两梯六户


（3）建筑结构：估价对象所属楼宇建筑结构为剪力墙（钢混）结构。
（4）建筑外观：估价对象全部为高层板楼。
（5）设施设备：估价对象所在项目配套设施完备，给排水、电力、电讯等齐全；防火栓、安防系统等设备齐全。
（6）装饰装修：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估价对象为精装修，外立面涂料，公共部分首层地面为地砖地面，墙砖墙面、涂料顶棚。室内木地板地面，涂料墙面，涂料顶棚；厨房地面地砖，墙面墙砖，顶棚PVC；卫生间地面地砖，墙面墙砖，顶棚PVC。
（7）新旧程度：根据《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编号：0251大竣工2018（建）0036号]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调查，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实际工程竣工年份为2015年，并于2018年完成竣工验收备案。截至价值时点，结合估价对象观察成新，综合确定估价对象成新度约为88%。
（8）户型设计：
估价对象共计1830套，有38种户型，分别为5-1、5-1反、5-3、5-3反、5-1‘、5-1‘反、5-2、5-2反、A2、A2反、B1、B1反、C2、C2反、C6、C6反、5-4、5-5、A1、A1反、A3、A3反、A4、A4反、A5、A5反、B1、B1反、B2、B2反、C1、C1反、C3、C3反、C4、C4反、C5、C5反。其中，5-1、5-1反、5-3、5-3反、5-1‘、5-1‘反为零居室，共计544套，面积区间为30.04-32.61平方米，5-2、5-2反、A2、A2反、B1、B1反、C2、C2反、C6、C6反为一居室，共计186套，面积区间为41.49-50.94平方米。5-4、5-5、A1、A1反、A3、A3反、A4、A4反、A5、A5反、B1、B1反、B2、B2反、C1、C1反、C3、C3反、C4、C4反、C5、C5反户型为两居室，共计1100套，面积区间为57.9-61.95平方米。
（9）朝向：
朝向为东、西、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南、南北，其中南朝向共435套，以朝南为主。
3.对价格影响的分析
估价对象作为住宅使用，通用性相对较好，能完全满足大部分求租者的需求，因此不会影响其租金价格水平。
[bookmark: _Toc525655436]（三）权益状况分析
1.根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及领勘人介绍，于价值时点，估价对象部分已公开配租，结合本次估价目的，未考虑现有租约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2.经建设单位介绍，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不存在抵押权、地役权、查封等他项权利，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不存在抵押权、地役权、查封等他项权利。
（转下页）
[bookmark: _Toc525655437]

二、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一）类似房地产市场状况（2024年1季度）
1.宏观环境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33]北京市位于北纬39度56分，东经116度20分，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部，北京市土地面积16410.54平方公里。北京地势西北高耸，东南低缓。西部、北部和东北部是连绵不断的群山，东南是一片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北京市东部与天津市毗邻，其余均与河北省交界。北京市目前为16区格局，即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顺义、昌平、通州、门头沟、石景山、房山、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延庆。
截至2024年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83.2万人，从年龄构成看，0-14岁常住人口261.2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为12.0%；15-59岁常住人口1408.0万人，占64.5%；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514.0万人，占23.5%。
[bookmark: OLE_LINK39]2020-2024年常住人口增量及增长速度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5年一季度，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159.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6.6亿元，增长1.2%；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558.9亿元，增长6.0%；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0584.3亿元，增长5.4%。
2025年一季度，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4.0%。其中，反映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的设备购置投资增长1.3倍。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2.3%，制造业投资增长28.4%，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5.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6倍，第二产业投资增长32.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2.9%。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增速为88.9%，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8倍、84.0%和46.3%。
2025年一季度，北京市房屋施工面积9479.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2%，其中住宅施工面积4687.7万平方米，下降7.5%。全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247.3万平方米，由上年全年下降1.2%转为增长6.2%，其中住宅销售面积156.0万平方米，下降2.7%，降幅比上年全年收窄1.3个百分点，纯商品住宅销售增长23.7%。
2025年一季度，北京市市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新开工面积317.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9.1%。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231.8万平方米，增长59.4%；办公楼5.8万平方米，下降49.7%；商业营业用房5.6万平方米，增长60.6%。
北京市房屋竣工面积195.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2%。其中，住宅竣工面积104.5万平方米，增长14.9%；办公楼3.1万平方米，下降64.7%；商业营业用房17.3万平方米，下降38.7%。
总的来看，2025年一季度北京市经济延续上年四季度以来的企稳回升态势，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加力实施显效，生产、需求继续好转，就业、物价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总体经济向新向好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增长动力不足、新旧动能转换阵痛仍然存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还需巩固。
2.住宅租赁市场
2024年全年，北京市个人租赁住房平均租金为85.2元/㎡/月，同比下降5.3%，各区域租金均有不同幅度下降。
[image: ]数据来源：克而瑞北京《2024年北京住房租赁市场年报》

[image: ]
数据来源：克而瑞北京《2024年北京住房租赁市场年报》
从市场供需来看，北京个人房源挂牌量在年初和年中上涨显著，年度单月平均挂牌4.8万余间；受毕业季影响，成交量在7月达到最高点，年初和年未明显收缩。
[image: ]数据来源：克而瑞北京《2024年北京住房租赁市场年报》
从集中式公寓平均租金看，全年整体平稳小幅波动，年初和年未有所回落；全市出租率水平在7月达到高点，之后回落显著年尾有所上扬，全年同比回升0.5个百分点。租金最高的区域为西城区，平均租金居337.8元/㎡/月，平谷区最低为27.9元/㎡/月。2024年北京是集中式公寓在营业项目数达379个，总房源数11.6万余间，相比去年末提升7.2%；其中超过36.1%的市集中式公寓房源位于朝阳区，门店数和总房源数均居首位，其次是丰台区，房源量占比全市的16.5%。
2024年全年，北京全市在运营公租房项目共190个，总体量10万余间。大兴区在运营项目最多，达33个；朝阳区公租房房源量位于首位，共19446间。公租房项目受政府管控，租金价格较为平稳，全市西城区平均租金最高，为51.0元/㎡/月，朝阳区次之，为41.2元/㎡/月。
2025年3月，北京住宅租赁交易量环比明显回升，受去年基数较高的影响，同比小幅回落，但整体表现优于2019-2023年同期水平。北京长租公寓整租交易中，每平方米平均租金环比微跌0.4%，每套平均租金环比微涨0.6%，平均租金基本与上月相差不大，但同比仍低于去年同期。
2025年5月，市场交易活跃度提升，租赁需求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大户型和中等租金段的需求增长尤为明显。北京住房租赁整租交易中，两居室交易占比最高，达到52.2%，较上月下滑0.7个百分点；其次是一居室，交易占比38.8%，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一居室与两居室累计占比达到91.0%；三居室与四居室及以上交易占比基本与上月持平。北京住房租赁市场长租公寓整租交易中，每平方米平均租金环比微涨0.5%，每套平均租金微涨0.1%。套均租金基本与上月持平，但租金水平仍低于去年同期，且同比跌幅较上月持续明显收窄。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3.产业政策
202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并向市场释放出积极信号。会议强调“要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盘活改造各类闲置房产”。这是首次在政治局会议层面对房地产供求新形势进行定调，客观判断行业所处阶段是进行政策调整的开端，为市场注入信心的同时也为下半年政策优化打开空间。
2023年7月10日，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关于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我市保障性租赁住房意向实施项目的通知》，面向北京市全域广泛征集保租房意向实施项目，探索建立北京市首个保租房储备项目库。这次保租房征集工作最大的改变是征集方式，以往都是自上而下的征集，现在则是自下而上的，各方主体只要有意向都能投报，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各方力量，实现多渠道、多主体的导向，让社会更多层面了解保租房的政策；把社会各方的资源、力量整合起来，建立保租房储备项目库。保租房储备项目库一旦建立起来，就能形成常态化的征集。根据通知，本次面向北京市征集的项目分新建类和筹集类两种，新建类项目是指将目前闲置的或低效的商业办公、旅馆、厂房、仓储、科研教育等非居住存量建筑改建成为保租房，或利用符合条件的自有土地、集体土地、配套建设用地等存量土地新建的保租房。筹集类项目是指将社会存量住房、未纳入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的各类安置住房转化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或将已出租的、权属清晰、满足消防安全、结构安全要求的市场化租赁公寓、宿舍纳入保租房项目储备库。
2024年6月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视频会议，部署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工作。会议要求县级以上城市根据本地房地产市场情况，综合考虑保障性住房需求和商品房库存，按照“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自主决策、自愿参与。会议强调，要坚持以需定购，准确摸清需求，合理确定可用作保障性住房的商品房房源。同时，要规范实施，防范风险，确保收购的房源户型、价格、位置合适。此外，要充分利用金融支持政策，确保资金平衡和项目可持续。
（二）估价对象区域周边公共租赁住房情况
北京市大兴区位于北京市南郊，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北与丰台区、朝阳区相连，西隔永定河与房山区相望，东与通州区毗邻，南及西南与河北省廊坊市、涿州市接壤。总面积1036.33平方千米。截至2022年，大兴区常住人口181.6万人。截至2023年6月，大兴区辖8个街道、14个镇 [3]，区政府驻林校路街道。2025年1-5月，大兴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37.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0.1%；建安投资同比下降3.9%。
2025年1-5月，大兴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37.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0.1%；建安投资同比下降3.9%。从三次产业完成情况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26.5%；第二产业投资同比下降12.4%；第三产业投资同比下降40.0%。全区房屋施工面积为1455.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0.2%。其中，住宅为829.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6.3%；写字楼为49.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0.6%；商业营业用房46.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3.6%；其他用房531.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2%。
截止价值时点，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开展2025年大兴区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快速配租的公告》，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12个，房源共计678套。其中大套型278套，中套型250套，小套型150套。项目详细情况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产权单位
	项目坐落
	租金标准（元/㎡·月）
	房源数量（套）
	合计（套）

	
	
	
	
	
	小套型
	中套型
	大套型
	

	1
	隆兴园
	北京市燕兴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大兴区隆平大街2号院
	30
	13
	0
	6
	19

	2
	格林云墅
	
	大兴区安顺北路1号院
	25
	12
	4
	26
	42

	3
	荣锦园
	
	大兴区新源大街53号院
	37
	1
	0
	21
	22

	4
	金科嘉苑
	
	大兴区永旺路1号
	37
	34
	76
	7
	117

	5
	金融街·融汇
	
	大兴区华佗路1号院
	32
	0
	87
	35
	122

	6
	兴瀛嘉苑
	
	大兴区瀛安街66号院
	34
	0
	46
	8
	54

	7
	万科橙
	
	大兴区天和西路2号院
	32
	9
	20
	0
	29

	8
	三合佳苑
	
	大兴区三合北巷2号院4号院
	41
	3
	0
	0
	3

	9
	理想家园
	
	大兴区宏业路
	29
	3
	5
	0
	8

	10
	燕保·高米店家园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大兴区景明路店家园16号院
	38
	75
	4
	152
	231

	11
	明发雅苑
	明发集团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兴区纪百户街18号院
	25
	0
	8
	19
	27

	12
	联港嘉园
	北京联港置业有限公司
	大兴区文新南街273号院
	25
	0
	0
	4
	4

	合计
	150
	250
	278
	678


备注：表格中租金标准为公共租赁住房配租租金，非市场租金。
[bookmark: _Toc525655438]

三、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所谓最高最佳使用是指房地产估价要以房地产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最高最佳使用是估价对象的一种最可能的使用,这种最可能的使用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并能给估价对象带来最高价值的使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上允许
法律上允许即不受现时使用状况的限制，而依照法律规章、规划发展方向，按照其可能的最优用途进行估价。
估价对象土地规划用途为住宅，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实际用作公共租赁住房，法律上允许。
（二）技术上可能
技术上可能即不能把技术上无法做到的使用当作最高最佳使用，要按照房屋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估价。
估价对象为剪力墙（钢混）结构的高层建筑物。估价对象建筑结构、功能、造型、立面效果、建筑材料和设备选用、施工技术等方面，在目前的施工技术上均能满足要求。
（三）经济上可行
经济上可行即估价结果应是各种可能的使用方式中，以经济上有限的投入而能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使用方式的估价结果。估价对象目前用途、产权合法、建造标准技术上能满足要求，并且其收入现值大于支出现值，具有经济可行性。
（四）价值最大化
价值最大化即在所有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使用方式中，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的使用方式，才是最高最佳的使用方式。估价对象土地规划用途为住宅，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实际用作公共租赁住房，其使用方式以满足法律上许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为前提条件，经过论证可使估价对象价值得到最大化。
（五）使用前提说明与分析
估价对象设定作为已建成建筑物，应以保持现状作为前提，即认为保持现状最为有利时，应以保持现状为前提条件进行估价。现状应予保持的是：现状房地产的价值大于重新立项新建房地产的价值减去拆除现有建筑物的费用及建造新建筑物的费用之后的余额。根据目前房地产市场状况并结合开发经验，以保持现状最为有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估价对象用途为公共租赁住房为其最高最佳使用途径。

4、 [bookmark: _Toc525655439]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估价委托人确定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提供价格参考依据，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参照《关于发布<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技术指引>的通知》[北估秘[2019]020号]的估价程序，选用比较法和成本法进行估价，进而确定估价对象市场平均租金价格水平。
（一）估价思路 
1.本次选用比较法对估价对象的市场租金水平进行测算，具体测算思路如下：
（1）首先确认估价对象标准房。标准房设定如下：
根据《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商品房类使用》、《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估价对象总建筑面积为91711.82平方米，共计1830套公共租赁住房。估价对象房源具体情况如下：
估价对象房源汇总表
	户型
	建筑面积（平方米）
	朝向
	套数（套）

	零居
	30.04-32.61
	东
	272

	
	
	西
	240

	
	
	东北
	16

	
	
	西北
	16

	小计
	-
	-
	544

	一居
	41.49-50.94
	东
	104

	
	
	西
	72

	
	
	南
	3

	
	
	南北
	7

	小计
	-
	-
	186

	两居
	57.9-61.95
	东北
	71

	
	
	西北
	71

	
	
	东南
	88

	
	
	西南
	88

	
	
	南
	432

	
	
	南北
	350

	小计
	-
	-
	1100

	总计
	-
	-
	1830


楼层配比表
	楼层
	套数（套）
	配比

	高楼层
	634
	34.64%

	中楼层
	636
	34.75%

	低楼层
	560
	30.60%

	合计
	1830
	100.00%


朝向配比表
	朝向配比表

	朝向
	套数（套）
	配比

	东
	376
	20.55%

	西
	312
	17.05%

	东北
	87
	4.75%

	西北
	87
	4.75%

	东南
	88
	4.81%

	西南
	88
	4.81%

	南
	435
	23.77%

	南北
	357
	19.51%

	合计
	1830
	100.00%


建筑面积配比表
	建筑面积范围（平方米）
	套数（套）
	配比

	30.04-32.61
	544
	29.73%

	41.49-50.94
	186
	10.16%

	57.9-61.95
	1100
	60.11%

	合计
	1830
	100.00%


户型配比表
	户型
	套数（套）
	配比

	零居
	544
	29.73%

	一居
	186
	10.16%

	两居
	1100
	60.11%

	合计
	1830
	100.00%


梯户比配比表
	梯户比
	套数（套）
	配比

	两梯六户
	720
	39.34%

	两梯五户
	494
	26.99%

	两梯四户
	8
	0.44%

	六梯三十八户
	608
	33.22%

	合计
	1830
	100.00%


参照《关于发布<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技术指引>的通知》[北估秘[2019]020号]，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采取标准房进行评估。标准房是指参照被评估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户型、面积、朝向、楼层、装修及设备等因素按照众数原则设定的房屋状况。
根据《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及上述楼层、朝向、面积、户型、梯户比等配比情况，本次估价按照众数原则设定具有代表性的标准房屋，具体标准房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标准房设定标准
	项目
	设定标准

	所在楼层/总楼层
	中楼层/18层

	朝向
	南

	建筑面积（平方米）
	57.9-61.95

	室内装修
	精装修

	户型
	两居室

	梯户比
	两梯六户


（2）在估价对象周边区域选取适当数量住宅小区，结合估价机构监测数据、行业主管部门（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事务中心）监测数据和估价机构市场调查三个方面的批量数据，选取可比小区。
（3）将所选可比小区与估价对象公共租赁住房标准房进行比较，进行区位状况调整和实物状况调整，计算各可比实例比准租金，得到估价对象标准房租金水平。
2.本次选用成本法评估结果对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1）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由建设、运营和管理费用构成。
（2）估价对象建设费用为开发建设成本，运营费用由维修费、保险费、物业费构成，管理成本由管理费、利息和利润构成。
（3）本次采用成本静态分析，测算估价对象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每月发生的实际成本。即：
月成本收益=（年折旧及摊销成本+年运营成本+年管理成本）÷（公租房项目建筑面积×12 个月）
其中年折旧及摊销成本=收购费用÷非生产用房经济耐用年限
（二）估价方法 
比较法，是在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时，根据替代原则，将估价对象与在较近时期内已发生交易的类似房地产交易实例进行对照比较，并依据后者已知的价格，参照该房地产的交易情况、期日、区域及实物状况的差别，修正得出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的方法。本次估价采用比较法思路评估租金价格水平。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格或价值的方法。根据《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技术指引》，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成本由建设、运营和管理费构成。
1.采用比较法的理由：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近期有较多的相同用途物业的出租案例，且交易时间与价值时点接近，故适宜采用比较法进行租赁价格评估；同时有所在区域住宅出租的公开信息，可通过因素修正得出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住宅租赁价格水平。同时，通过区域因素修正得出估价对象相邻或相似区域住宅租赁价格水平。
2.采用成本法的理由：
估价对象成本具有可获得性，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通过测算项目各种成本，并进行成本静态分析，测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每月发生的实际成本。
3.不采用假设开发法、收益法的理由：
（1）假设开发法可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但不适于租赁价格的评估。
（2）收益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或房地产估价。估价对象用途为公共租赁住房，能对外出租，为收益性物业，估价对象虽具有潜在租金收益，租金水平也相对稳定，而由于受到国人传统的购房理念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保值需求等的影响，目前估价对象同类商品房住宅业态租售比差距较大， 采用房屋交易价格测算出的房屋租金不能反映正常的市场租金水平，故未采用收益法。
（三）估价方法公式 
1.比较法计算公式为：
待估房地产租赁价格＝可比实例房地产租赁价格×（待估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可比实例交易情况指数）×（待估房地产交易日期房地产价租赁格指数/可比实例交易日期房地产租赁价格指数）×（待估房地产区域状况条件指数/可比实例房地产区域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可比实例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宜居状况条件指数/可比实例房地产宜居状况条件指数）
具体步骤如下：
（1）选择可比案例
1）选择可比案例
选择比较案例时，应符合以下要求（与待估房地产比较）
A.用途相同
B.属于正常交易
C.房地产状况各因素相近
D.价值时点接近
E.统一价格基础
2）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区位、实物）等因素修正和调整
3）求取估价对象比较价值
（2）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日期、房地产状况等因素修正
（3）求取估价对象比准价格
2、成本法计算公式为
月成本租金＝（年折旧及摊销成本＋年营业成本＋年管理成本）÷（公租房项目建筑面积×12）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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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估价测算过程  
（一）比较法测算估价对象的市场租金水平
1.标准小区及标准房选取
根据《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商品房类使用》、《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估价对象为北京市大兴区景明路16号院3、4、5、7、8号楼（燕保·高米店家园）公共租赁住房总建筑面积为91711.82平方米，共计1830套，有38种户型，分别为5-1、5-1反、5-3、5-3反、5-1‘、5-1‘反、5-2、5-2反、A2、A2反、B1、B1反、C2、C2反、C6、C6反、5-4、5-5、A1、A1反、A3、A3反、A4、A4反、A5、A5反、B1、B1反、B2、B2反、C1、C1反、C3、C3反、C4、C4反、C5、C5反。其中，5-1、5-1反、5-3、5-3反、5-1‘、5-1‘反为零居室，共计544套，面积区间为30.04-32.61平方米，5-2、5-2反、A2、A2反、B1、B1反、C2、C2反、C6、C6反为一居室，共计186套，面积区间为41.49-50.94平方米。5-4、5-5、A1、A1反、A3、A3反、A4、A4反、A5、A5反、B1、B1反、B2、B2反、C1、C1反、C3、C3反、C4、C4反、C5、C5反户型为两居室，共计1100套，面积区间为57.9-61.95平方米。 
参照《关于发布<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评估技术指引>的通知》[北估秘[2019]020号]，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市场租金采取标准房进行评估。标准房是指参照被评估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户型、面积、朝向、楼层、装修及设备等因素按照众数原则设定的房屋状况。
根据《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及上述楼层、朝向、面积、户型、梯户比等配比情况，本次估价按照众数原则设定具有代表性的标准房屋，具体标准房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标准房设定标准
	项目
	设定标准

	所在楼层/总楼层
	中楼层/18层

	朝向
	南

	建筑面积（平方米）
	57.9-61.95

	室内装修
	精装修

	户型
	两居室

	梯户比
	两梯六户



2.可比案例选取
（1）估价机构样本小区数据选取
1）样本小区选取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大兴区高米店区域市场调查，估价对象周边3公里内住宅小区有保利茉莉公馆、枣园小区、郁花园二里、滨河西里南区、华润公元九里、金地仰山西区等多个商品房住宅项目。各小区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周边市场调查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力户型
	主力户型建筑面积
（平方米）
	年均月租金
（元/月•平方米）
	物业费
（元/月•平方米）

	1
	保利茉莉公馆
	二居
	80-90
	74
	2.68

	2
	青岛嘉园
	错层三居室及复式
	130-245
	57
	1.3-2

	3
	郁花园二里
	二居
	60-70
	68
	0.8

	4
	滨河西里南区
	二居
	50-60
	60
	1.5

	5
	华润公元九里
	二居、四居
	99-288
	86
	4.95

	6
	金地仰山西区
	四居、两居
	66-160
	68
	3.2


估价对象周边小区较多，青岛嘉园于2002-2004年间陆续竣工交付，主力户型为130-245平方米的错层三居室及复式住宅小区，华润公元九里小区于2016年竣工交付，主力户型为99-288平方米的二居室及四居，金地仰山西区于2009-2013年间陆续竣工交付，主力户型为66-160平方米的二居室及四居，青岛嘉园、华润公元九里、金地仰山西区住宅小区档次和品质及主力户型面积等优于估价对象，不宜作为可比案例，本次综合区位、小区规模、档次等因素筛选住房小区作为本次估价对象租金的可比实例，最终选取了保利茉莉公馆、郁花园二里、滨河西里南区3个普通商品房住宅小区为样本小区，具体如下：
	序号
	小区名称
	建成年代（年）

	1
	保利茉莉公馆
	2013

	2
	郁花园二里
	2002

	3
	滨河西里南区
	1991


样本小区一：保利茉莉公馆
保利茉莉公馆位于大兴区兴华大街二段19号院，建成于2013年，楼栋总数为16栋，建筑结构为钢混，共2801户，建筑密度适中，环境状况较好，物业管理费为2.68元/平方米·月，主力户型为二居室，朝向为南北向，建筑面积为80-90平方米，位于估价对象西北侧。与估价对象位于同一供需圈，建筑结构、物业档次与估价对象类似。

样本小区二：郁花园二里
郁花园二里位于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建成于2002年，楼栋总数为35栋，建筑结构为混合，共1693户，建筑密度适中，环境状况较好，物业管理费为0.8元/平方米·月，主力户型为二居室，朝向为南北向，建筑面积为60-70平方米。与估价对象位于同一供需圈，物业档次与估价对象类似。
样本小区三：滨河西里南区
滨河西里南区位于大兴区兴丰大街，建成于1991年，楼栋总数为29栋，建筑结构为混合，共2006户，建筑密度适中，环境状况较好，物业管理费为1.5元/平方米·月，主力户型为二居室，朝向为南北向，建筑面积为50-60平方米。与估价对象位于同一供需圈，物业档次与估价对象类似。
样本小区标准房
	项目
	保利茉莉公馆
	郁花园二里
	滨河西里南区

	楼层
	中楼层
	中楼层
	中楼层

	户型
	二居室
	二居室
	二居室

	面积
	80-90㎡
	60-70㎡
	50-60㎡

	朝向
	南
	南
	南北

	梯户比
	两梯四户
	一梯两户
	一梯两户

	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设备
	使用品牌家具、家电；虽然使用较长时间，但功能正常，一般
	使用品牌家具、家电；虽然使用较长时间，但功能正常，一般
	使用品牌家具、家电；虽然使用较长时间，但功能正常，一般


估价对象及样本小区位置示意图
[image: ]
2）样本数据统计分析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周边区域住宅小区近一年平均租金水平数据来源为估价机构监测数据、行业主管部门（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事务中心）监测数据和估价机构市场调查三方面数据，三方面数据情况分别如下：
A.估价机构监测数据
样本小区一：保利茉莉公馆
	时间
	样本数量
	租金平均单价（元/平方米·月）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
	81.06

	2024年3季度
	5
	76.62

	2024年4季度
	3
	74.94

	2025年1季度
	4
	77.71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2
	79.05

	平均月租金
	77.42


样本小区二：郁花园二里
	时间
	样本数量
	租金平均单价（元/平方米·月）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
	82.00

	2024年3季度
	4
	75.09

	2024年4季度
	2
	76.99

	2025年1季度
	1
	80.67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2
	80.05

	平均月租金
	78.53


样本小区三：滨河西里南区
	时间
	样本数量
	租金平均单价（元/平方米·月）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
	67.09

	2024年3季度
	4
	67.91

	2024年4季度
	3
	62.06

	2025年1季度
	5
	64.75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2
	66.67

	平均月租金
	65.42


注：上述样本小区租金包括地租、房屋折旧、设备折旧、维修费、保险费、物业费、供暖费、管理费、利息、利润及租赁税费等，不含水电费、天然气费、通信费、有线电视费、上网宽带费和家具、家电租赁费等。
（转下页）


B.估价机构市场调查
样本小区一：保利茉莉公馆
	时间
	样本数量
	租金平均单价（元/平方米·月）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
	69.91

	2024年3季度
	5
	80.61

	2024年4季度
	1
	70.59

	2025年1季度
	3
	69.48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3
	86.26

	平均月租金
	73.69


样本小区二：郁花园二里
	时间
	样本数量
	租金平均单价（元/平方米·月）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3
	67.28

	2024年3季度
	19
	65.52

	2024年4季度
	6
	64.29

	2025年1季度
	1
	64.87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1
	64.86

	平均月租金
	65.29


样本小区三：滨河西里南区
	时间
	样本数量
	租金平均单价（元/平方米·月）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
	60.00

	2024年3季度
	7
	54.80

	2024年4季度
	5
	60.66

	2025年1季度
	8
	57.28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7
	56.00

	平均月租金
	57.68


注：上述样本小区租金包括地租、房屋折旧、设备折旧、维修费、保险费、物业费、供暖费、管理费、利息、利润及租赁税费等，不含水电费、天然气费、通信费、有线电视费、上网宽带费和家具、家电租赁费等。
（转下页）


C.行业主管部门（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事务中心）监测数据
样本小区一：保利茉莉公馆
	时间
	样本数量
	租金平均单价（元/平方米·月）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
	71.93

	2024年3季度
	——
	71.80

	2024年4季度
	——
	70.86

	2025年1季度
	——
	68.46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
	68.85

	平均月租金
	70.51


样本小区二：郁花园二里
	时间
	样本数量
	租金平均单价（元/平方米·月）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
	56.93

	2024年3季度
	——
	65.28

	2024年4季度
	——
	58.07

	2025年1季度
	——
	58.10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
	51.26

	平均月租金
	59.12


样本小区三：滨河西里南区
	时间
	样本数量
	租金平均单价（元/平方米·月）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
	56.65

	2024年3季度
	——
	53.97

	2024年4季度
	——
	53.02

	2025年1季度
	——
	53.18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
	56.28

	平均月租金
	54.1


注：上述样本小区租金包括地租、房屋折旧、设备折旧、维修费、保险费、物业费、供暖费、管理费、利息、利润及租赁税费等，不含水电费、天然气费、通信费、有线电视费、上网宽带费和家具、家电租赁费等。
（转下页）
3） 

4） 可比案例租金变化趋势图
根据估价机构数据库提供的估价机构监测数据、估价机构市场调查数据及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事务中心监测数据，估价人员对可比案例的租金水平进行综合分析，具体如下：



4)确定可比实例年平均租金水平
结合三方面数据,本次估价从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掌握的交易实例中选取保利茉莉公馆、郁花园二里、滨河西里南区3个普通住宅小区作为可比实例。
经过统计分析及测算，各小区的数据来源及近一年平均租金水平分别如下：
	数据来源
	保利茉莉公馆
	郁花园二里
	滨河西里南区

	估价机构监测数据
	77.42
	78.53
	65.42

	市场调查数据
	73.69
	65.29
	57.68

	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事务中心样本数据
	70.51
	59.12
	54.17

	平均价
	73.87
	67.65
	59.09


单位：元/平方米·月

保利茉莉公馆小区租金平均价＝（77.42+73.69+70.51）÷3＝73.87（元/月·㎡）
郁花园二里小区租金平均价＝（78.53+65.29+59.12）÷3＝67.65（元/月·㎡）
滨河西里南区小区租金平均价＝（65.42+57.68+54.17）÷3＝59.09（元/月·㎡）
可比实例外观照片
保利茉莉公馆                郁花园二里                    滨河西里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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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三方面数据的对比分析，各种数据来源的平均租金水平相对接近，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上述样本小区租金包括地租、房屋折旧、设备折旧、维修费、保险费、物业费、利息、利润、供暖费、租赁税费等，不含水电费、天然气费、通信费、有线电视费、上网宽带费和家具、家电租赁费等。由于各项目物业费水平不同，故需扣除物业费、供暖费和租赁税费，求取三个可比实例不含物业费、供暖费和租赁税费的租金。经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现场调查，各小区物业费及供暖费如下：
保利茉莉公馆物业费2.68元/平方米•月，小区市政供暖，供暖费为2.5元/平方米•月；
郁花园二里物业费0.8元/平方米•月，小区市政供暖，供暖费为2.5元/平方米•月；
滨河西里南区物业费1.5元/平方米•月，小区市政供暖，供暖费为2.5元/平方米•月；
扣除各小区物业费、供暖费，即：
保利茉莉公馆平均租金：73.87-2.68-2.5=68.69元/平方米·月
郁花园二里平均租金：67.65-0.8-2.5=64.35元/平方米·月
滨河西里南区平均租金：59.09-1.5-2.5=55.09元/平方米·月
根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调查，北京地区对于个人出租商品住宅房的，月租金收入（不含税）在10万元（含）以下的，按照2.5%的综合税率来征收租赁税费。则租赁税费计算方式如下：
租赁税费=（可比实例的月平均租金水平-物业费-供暖费）÷（1+5%）×2.5% 
扣除租赁税费，则有：
保利茉莉公馆平均租金：68.69-68.69÷（1+5%）×2.5%=67.05元/平方米·月
[bookmark: _GoBack]郁花园二里平均租金：64.35-64.35÷（1+5%）×2.5%=62.82元/平方米·月
滨河西里南区平均租金：55.09-55.09÷（1+5%）×2.5%=53.78元/平方米·月
即三个可比实例的不含物业费、供暖费、租赁税费的月平均租金水平分别为67.05元/平方米•月、62.82元/平方米•月、53.78元/平方米•月。
（转下页）


（二）比较法测算过程
1.建立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参与比较的因素条件应是对估价对象与可比案例小区之间的价格差异产生作用的因素，通过对估价对象各自特点的分析，本次估价选择了区域状况、实物状况和宜居状况进行比较，详见比较因素情况描述表：
比较因素情况描述表
	项目
	估价对象
	可比实例1
	可比实例2
	可比案例3

	小区名称
	燕保·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
	保利茉莉公馆
	郁花园二里
	滨河西里南区

	平均租金（元/平方米·月）
	待估
	67.05
	62.82
	53.78

	交易时间
	于价值时点过去12个月
	于价值时点过去12个月
	于价值时点过去12个月
	于价值时点过去12个月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区域状况
	居住区成熟度
	周边有福苑小区、双高花园小区、郁花园小区、青岛嘉园、保利茉莉公馆、兴涛社区等居住小区，小区聚集度较好，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周边有福苑小区、双高花园小区、郁花园小区、青岛嘉园、兴涛社区等居住小区，小区聚集度较好，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周边有福苑小区、双高花园小区、郁花园小区、青岛嘉园、兴涛社区等居住小区，小区聚集度较好，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周边有枣园小区、清源西里小区、兴华园、福苑小区等居住小区，小区聚集度较好，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交通便捷度
	紧邻城市次干道——景明路，周边路网密集，道路通达度较好；距离轨道交通地铁4号线（高米店南站）约1.3公里，周边有兴41路、434路、913路、954路等多条线路在附近设站，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紧邻城市主干道——兴华大街，周边路网密集，道路通达度较好；距离轨道交通地铁4号线（高米店北站）约300米，周边有兴12路、631路、937路、377路等多条线路在附近设站，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好。
	紧邻城市主干道——兴华大街，周边路网密集，道路通达度较好；距离轨道交通地铁4号线（高米店北站）约300米，周边有兴12路、631路、937路、377路等多条线路在附近设站，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好。
	紧邻城市次干道——兴丰大街，周边路网密集，道路通达度较好；距离轨道交通地铁4号线（枣园站）约800米，周边有兴14路、848路、937路、366路等多条线路在附近设站，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商业设施
	位于东坝地区，周边有万达广场商业设施及社区配套商业，评价商业设施较好。
	位于东坝地区，周边有大型商业设施及社区配套商业，评价商业设施较好。
	位于东坝地区，周边有万达广场商业设施及社区配套商业，评价商业设施较好。
	位于东坝地区，周边有大型商业设施及社区配套商业，评价商业设施较好。

	
	环境状况
	周边有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滨河公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等自然人文景观，自然环境较好。
	周边有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滨河公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等自然人文景观，自然环境较好。
	周边有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滨河公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等自然人文景观，自然环境较好。
	周边有康庄公园、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印刷学院等自然人文景观，自然环境较好。

	
	公共配套
	周边2公里范围内有绿地缤纷城、玫瑰城购物中心、物美（康庄路店）等商业机构；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北京景山学校大兴实验学校、北京市大兴区兴华中学、北京市大兴区燕宝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兴院区）、北京市大兴区城镇兴城嘉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医疗机构；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周边2公里范围内有绿地缤纷城、玫瑰城购物中心、物美（康庄路店）等商业机构；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北京景山学校大兴实验学校、北京市大兴区兴华中学、北京市大兴区燕宝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兴院区）、北京市大兴区城镇兴城嘉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医疗机构；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周边2公里范围内有绿地缤纷城、玫瑰城购物中心、物美（康庄路店）等商业机构；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北京景山学校大兴实验学校、北京市大兴区兴华中学、北京市大兴区燕宝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兴院区）、北京市大兴区城镇兴城嘉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医疗机构；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周边2公里范围内有绿地缤纷城、玫瑰城购物中心、物美（康庄路店）等商业机构；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北京景山学校大兴实验学校、北京市大兴区兴华中学、北京市大兴区燕宝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兴院区）、北京市大兴区城镇兴城嘉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医疗机构；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实物状况
	物业服务
	有专业物业公司，物业服务保障好
	有专业物业公司，物业服务保障好
	有专业物业公司，物业服务保障好
	有专业物业公司，物业服务保障好

	
	小区环境
	绿化率约为30%，较好
	绿化率约为30%，较好
	绿化率约为30%，较好
	绿化率约为30%，较好

	
	配套设施
	配备活动站、医疗站
	配备活动站、医疗站
	配备活动站、医疗站
	配备活动站、医疗站

	
	居住管理
	配备管理人员，出租房屋住户均有备案，居住安全性好
	配备管理人员，出租房屋住户备案较少，居住安全性一般
	配备管理人员，出租房屋住户备案较少，居住安全性一般
	配备管理人员，出租房屋住户备案较少，居住安全性一般

	
	朝向
	朝向较好（南北），能保证较长时间的采光，通风较好，较好
	朝向较好（南北），能保证较长时间的采光，通风较好，较好
	朝向较好（南北），能保证较长时间的采光，通风较好，较好
	朝向较好（南北），能保证较长时间的采光，通风较好，较好

	
	建筑类型
	高层板楼
	高层板楼
	多层板楼
	多层板楼

	
	是否有电梯
	有电梯
	有电梯
	无电梯
	无电梯

	
	电梯数量
	两梯六户
	两梯四户
	一梯两户
	一梯两户

	
	户型
	二居室
	二居室
	二居室
	二居室

	
	建筑面积
	57.9-61.95
	89-90
	60-70
	50-60

	
	成新度
	88%
	87%
	76%
	69%

	
	装修
	装修为精装修，与居住功能相适应，好
	装修为精装修，与居住功能相适应，好
	装修为精装修，与居住功能相适应，好
	装修为精装修，与居住功能相适应，好

	
	设备
	不含家具家电租赁费，不配备配备家具、家电，差
	使用品牌家具、家电；虽然使用较长时间，但功能正常，一般
	使用品牌家具、家电；虽然使用较长时间，但功能正常，一般
	使用品牌家具、家电；虽然使用较长时间，但功能正常，一般



（转下页）
（2）建立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和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根据对估价对象和可比案例情况的分析，把各可比案例的自身状况按照参比因素分别与估价对象的相应状况进行比较，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具体如下：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估价对象及
可比实例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可比实例1
	可比实例2
	可比实例3
	比较因素调整说明

	
	燕保·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
	保利茉莉公馆
	郁花园二里
	滨河西里南区
	——

	确定的交易价格
（元/平方米·月）
	待估
	67.05
	62.82
	53.78
	——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估价对象与可比实例的交易时间一致，因此确定估价对象与可比实例该因素指数均为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可比实例均为正常交易或已修正为正常交易，故不予修正，交易情况指数均100；

	区域
状况
	居住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从好到差划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每个等级相差3分，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0、100、100；

	
	交通条件
	100
	103
	103
	103
	从好到差划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每个等级相差3分，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3、103、103；

	
	商业设施
	100
	100
	100
	100
	从好到差划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每个等级相差3分，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0、100、100；

	
	自然环境
	100
	100
	100
	100
	从好到差划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每个等级相差3分，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0、100、100；

	
	公共配套
	100
	103
	103
	103
	从好到差划分为齐全、较齐全、一般、较不齐全、不齐全五个等级，每个等级相差3分，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3、103、103；

	实物
状况
	物业服务
	100
	100
	100
	100
	根据物业服务对其价值的影响，从好到差划分为有专业物业公司、有物业公司、无物业公司三个等级。以估价对象该因素指数为100，各可比实例与之相比，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0、100、100；

	
	小区环境
	100
	100
	100
	100
	根据小区环境对其价值的影响，从好到差划分为绿化率≥35%为好，35％>绿化率≥30%为较好，30%>绿化率≥25%>为一般，25%>绿化率≥20%为较差，绿化率<20%为差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该因素指数为100，各可比实例与之相比，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0、100、100；

	
	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根据配套设施对其价值的影响，从好到差划分为配备医疗站、活动站；配备活动站、不配备医疗站或配备医疗站，无活动站；无医疗站、活动站三个等级以估价对象该因素指数为100，各可比实例与之相比，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0、100、100；

	
	居住管理
	100
	100
	100
	100
	根据居住管理对其价值的影响，从好到差划分为配备管理人员，数量充足，居住安全性好。有管理人员配置，房屋住户均有备案、有管理人员配置，房屋住户备案较少、无管理人员配置三个等级。以估价对象该因素指数为100，各可比实例与之相比，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0、100、100；

	
	朝向
	100
	100
	100
	100
	根据朝向对其价值的影响，从好到差划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南北通透，多数房间、通风、采光好，好；朝向较好，能保证较长时间的采光，通风较好，较好；朝向一般，能保证一定时间的采光，通风一般，一般；采光时间较短、通风不良，较差；没有采光、不通风，差。以估价对象该因素指数为100，各可比实例与之相比，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0、100、100；

	
	建筑类型
	100
	100
	103
	103
	根据建筑类型对其价值的影响，分多层板楼、高层板楼、板塔结合、高层塔楼四个等级。以估价对象该因素指数为100，各可比实例与之相比，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0、103、103；

	
	是否有电梯
	100
	100
	98
	98
	根据是否有电梯对其价值的影响。以估价对象该因素指数为100，各可比实例与之相比，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0、98、98；

	
	电梯数量
	100
	103
	103
	103
	根据电梯数量对其价值影响，以一部电梯服务住户数量进行划分，0-2户、3-4户、5-6户、7-8户、9-10户、10户以上六个等级。以估价对象该因素指数为100，各可比实例与之相比，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2、102、100；

	
	户型
	100
	100
	100
	100
	根据户型对其价值的影响，居室越多，功能分区更合理。以估价对象该因素指数为100，各可比实例与之相比，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0、100、100；

	
	建筑面积
	100
	94
	98
	100
	根据建筑面积对其价值的影响，从好到差划分为60（含）平方米及以下、60-70（含）平方米、70-80（含）平方米、80平方米及以上。以估价对象该因素指数为100，各可比实例与之相比，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94、98、100；

	
	成新度
	100
	100
	98
	96
	根据成新度对其价值的影响，从好到差划分为90%-100%（含）、80%-90%（含）、70%-80%（含）、60%-70%（含）、60%及以下。以估价对象该因素指数为100，各可比实例与之相比，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0、98、96；

	
	装修
	100
	100
	100
	100
	根据装修对其价值的影响，从好到差划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装修用材环保，经过精心设计，提升居住体验，好；装修用材环保、与居住功能相适用，较好；基本装修，未对居住产生不良影响，一般；基本装修或用材一般，有污染，对居住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较差；装修已经老化、装修材料较差，有污染，或刚装修不久，影响了居住，差。估价对象与各可比实例该因素一致，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0、100、100；

	
	设备
	100
	105
	105
	105
	根据设备对其价值的影响，从好到差划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
使用新著名品牌家具、家电；功能与居住相适应；质量有可靠保证，好；使用品牌家具、家电；功能正常，质量有保证，较好；使用品牌家具、家电；虽然使用较长时间，但功能正常，质量有保证，一般；使用品牌家具、家电；使用较长时间，使用功能基本正常，或部分配备家具电器，较差；使用三无产品或不配备家具家电，差。以估价对象该因素指数为100，各可比实例与之相比，确定可比实例1、2、3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5、105、105。



（3）编制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根据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编制因素各项目比较修正系数表，详见下表：
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项目
	可比实例1
	可比实例2
	可比实例3

	小区名称
	保利茉莉公馆
	郁花园二里
	滨河西里南区

	平均租金（元/平方米·月）
	67.05
	62.82
	53.78

	交易时间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易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域状况
	居住区成熟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通条件
	100/103
	100/103
	100/103

	
	商业设施
	100/100
	100/100
	100/100

	
	自然环境
	100/100
	100/100
	100/100

	
	公共配套
	100/103
	100/103
	100/103

	实物状况
	物业服务
	100/100
	100/100
	100/100

	
	小区环境
	100/100
	100/100
	100/100

	
	配套设施
	100/100
	100/100
	100/100

	
	居住管理
	100/100
	100/100
	100/100

	
	朝向
	100/100
	100/100
	100/100

	
	建筑类型
	100/100
	100/103
	100/103

	s
	是否有电梯
	100/100
	100/98
	100/98

	
	电梯数量
	100/103
	100/103
	100/103

	
	户型
	100/100
	100/100
	100/100

	
	建筑面积
	100/94
	100/98
	100/98

	
	成新度
	100/100
	10098
	100/96

	
	装修
	100/100
	100/100
	100/100

	
	设备
	100/105
	100/105
	100/105

	修正系数
	0.9272
	0.8990
	0.8994

	比准价格（元/平方米·月）
	62.17
	56.48
	48.37


注：比准价格＝比较实例年平均租金×（待估房地产交易日期房地产价租赁格指数/可比实例交易日期房地产租赁价格指数）×（待估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可比实例交易情况指数）×（待估房地产区域状况条件指数/可比实例房地产区域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可比实例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
（4）影响因素选择实例修正后的价值计算 
经过比较分析，采用各因素修正系数连乘法，求算各可比案例经因素修正后达到估价对象条件时的比准价格，虽然有一定的差距，但案例均选取真实，修正过程客观合理，修正后能反映客观水平，因此本次估价确定取以上3个可比案例的比准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燕保·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的评估价格。
即：（62.17+56.48+48.37）÷3=55.67（元/平方米·月）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物业服务合同》[2024年2月，估价对象的物业费为3.2元/平方米·月，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含物业费、不含供暖费、不含租金税费的区域市场租金单价：
55.67+3.2=58.87（元/平方米·月）
（转下页）



（三）成本收益静态分析
本次选用成本法测算项目各项成本，并进行成本静态分析，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成本由建设、运营和管理费用构成。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建设费用指通过新建、改建、收购等方式取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而发生的实际费用，根据不同的取得方式分别测算；项目运营费用由维修费、保险费、物业费构成；项目管理成本由管理费、利息和利润构成。
[image: ]
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序号
	项目
	测算值
	说明

	1
	折旧及摊销成本（万元）
	1050.63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燕保•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各项费用说明》及介绍，该项目总开发建设成本约为63037.712096万元。该项目为剪力墙（钢混）结构，非生产用房经济耐用年限为 60 年，根据项目剩余经济耐用年限，将开发建设成本按直线法折算至每年。

	2
	运营费用（万元）
	416.16
	2=2.1+2.2+2.3

	2.1
	维修费（万元）
	61.63
	主要包括室内部分及附属设施设备、公用部位 和共用设施设备及相关场地的维修运行费用，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燕保•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各项费用说明》及介绍，参考同类项目测算，维修费本次取值为0.56元/平方米·月，则0.56×12×91711.82÷10000=61.63万元。

	2.2
	保险费（万元）
	2.36
	指房屋产权人为使自己的房产避免意外损失而向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保险费用约为2.36万元。

	2.3
	物业费（万元）
	352.17
	该项目为公租房，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提供的《物业服务合同》[2024年2月]，物业费水平为3.2元/平方米/月计算，则年物业费用为3.2×91711.82×12÷10000=352.17万元。

	3
	管理成本（万元）
	377.45
	3=3.1+3.2+3.3

	3.1
	管理费（万元）
	323.94
	指运营管理机构人员、办公等的正常开支费用，参考同类项目测算，按年租金成本收益的5%测算，即58.87×12×91711.82×5%÷10000=323.94元。

	3.2
	利息（万元）
	21.99
	指新建、改建、收购公租房所需资金的资金成本，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燕保•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各项费用说明》及介绍，项目70%贷款比例，贷款利率为2.99%。

	3.3
	利润（万元）
	31.52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属于保障性住房，不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按照保本微利原则记取利润率，以折旧及摊销成本为基数的3%。即1050.63×3%=31.52万元

	4
	年成本收益（万元）
	1844.24
	4=1+2+3

	5
	月成本收益(元/平方米·月)
	17
	5=4÷公租房建筑面积÷12个月



根据以上计算得出估价对象月成本租金为17元/平方米·月。
[bookmark: _Toc525655441]六、估价结果确定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根据估价的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租赁价格的因素，最终确定估价对象同地段、同类型普通住宅房地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5月1日前一年内（2024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市场平均租金价格为：
估价对象市场租金：58.87元/平方米·月（货币种类：人民币）
注：1、评估的详细结果、过程及有关说明，详见《估价结果报告》、《估价技术报告》。
    2、估价结果为项目同地段、同类型普通住宅前12个月的市场平均月租金价格。
    3、本次估价采取标准房进行评估设定，标准房是指参照被评估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户型、面积、朝向、楼层、装修及设备等因素按照众数原则设定的房屋状况。  
    4、估价结果包括地租、房屋折旧、设备折旧、维修费、保险费、物业费、管理费、利息、利润等，不含供暖费、水电费、天然气费、通信费、有线电视费、上网宽带费和家具、家电租赁费及租赁税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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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5655442]附   件
1. 《关于燕保·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市场租金委托评估函》复印件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现状照片
4.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核准的批复》 [京发改（2011）1769号]及附件复印件
5.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变更建设主体的批复的通知》[京兴发改转（2012）51号]及附件复印件
6.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大兴区高米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延期的批复》[京发改（2013）2004号]复印件
7.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3规（大）地字0006号]及附件复印件
8.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3规（大）建字0113号]及附件附图复印件
9. 《规划施工号与门牌、楼牌编号对照表》复印件
10.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4）施建字0386号]及附件复印件
11.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建设工程规划核验（验收）意见》[2015规（大）竣字0102号]复印件
12. 《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编号：0251大竣工2018（建）0036号]复印件
13. 《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商品房类使用》复印件
14. 《燕保·高米店家园项目房源表》复印件
15. 《物业服务合同》[2024年2月]复印件
16. 《燕保·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各项费用说明》复印件
17.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8.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9.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20.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常住人口总量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189.3	2188.6	2184.3	2185.8	2183.2	比上年增长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0.0165768945022289	-0.000319736902206325	-0.00196472630905586	0.000686718857299873	-0.00118949583676475	





保利茉莉公馆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024年3季度	2024年4季度	2025年1季度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估价机构监测数据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024年3季度	2024年4季度	2025年1季度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81.06	76.62	74.94	77.71	79.05	估价机构市场调查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024年3季度	2024年4季度	2025年1季度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69.91	80.61	70.59	69.48	86.26	行业主管部门（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事务中心）监测数据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024年3季度	2024年4季度	2025年1季度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71.93	71.8	70.86	68.46	68.85	



郁花园二里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024年3季度	2024年4季度	2025年1季度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估价机构监测数据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024年3季度	2024年4季度	2025年1季度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82	75.09	76.99	80.67	80.05	估价机构市场调查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024年3季度	2024年4季度	2025年1季度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67.28	65.52	64.29	64.87	64.86	行业主管部门（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事务中心）监测数据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024年3季度	2024年4季度	2025年1季度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56.93	65.28	58.07	58.1	51.26	



滨河西里南区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024年3季度	2024年4季度	2025年1季度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估价机构监测数据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024年3季度	2024年4季度	2025年1季度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67.09	67.91	62.06	64.75	66.67	估价机构市场调查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024年3季度	2024年4季度	2025年1季度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60	54.8	60.66	57.28	56	行业主管部门（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事务中心）监测数据	2024年2季度（2024年5-6月）	2024年3季度	2024年4季度	2025年1季度	2025年2季度（2025年4月）	56.65	53.97	53.02	53.18	56.28	



image2.png
2024F 2 HERIHN ABRAS R

55
ll “ Il “ ==
= | 1000%

MR RME  MRK  WEE TR GEUE  BFE MK BXE  BAR  (IRER ‘*@ﬁﬁ'ﬂ'ﬁmk%ﬁ

—0nERRER Gt A) —c0ERTRE Gt





image3.png
(RO 20245 2HARIEISRBINHILES

awa wwm me meos ;e dmes o amd oue o s
. ’ & @FEMRIHE
R GUR) R (o)





image4.png
2024F 2P AHRHRARESNR ® 2028FHERHT AHBHRWRILL

20000

9835 =
" coame__SLI0__
& 48,193 1000

158

100000

50000

I o 4
P

oS e B— | s@EmRKE

— R — AR





image5.png
3

)

FEARL
AP

// N
/ i
/ X i
hy
b
/ {EFiZSe T ‘
//, ] Qe fthads
== EEHE 284
/// =82
i
i
LN}
B
&
¥ \
: A E
\
A 3
\ 23
\
‘ cm





image6.png




image7.png




image8.png




image9.png
FARARL = AT IR R AR A + SFIEE A + R A

AHETE RFE <120 H




image1.jpeg
»;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ª

¹À¼ÛÏîÄ¿Ãû³Æ£º

±±¾©ÊÐ´óÐËÇø¾°Ã÷Â·

16

ºÅÔº

3

¡¢

4

¡¢

5

¡¢

7

¡¢

8

ºÅÂ¥

£¨

Ñà±£

¡¤

¸ßÃ×µê¼ÒÔ°

£©

¹²

1830

Ì×¹«¹²×âÁÞ×¡·¿

ÏîÄ¿

ÊÐ³¡×â½ðÆÀ¹À

¡ª

¹À¼ÛÎ¯ÍÐÈË£º

±±¾©±£ÕÏ·¿ÖÐÐÄÓÐÏÞ¹«Ë¾

¡ª

·¿µØ²ú¹À¼Û»ú¹¹£º

±±¾©¿µÕýºê»ù·¿µØ²úÆÀ¹ÀÓÐÏÞ¹«Ë¾

¡ª

×¢²á·¿µØ²ú¹À¼ÛÊ¦£º

¸ß

Åô

£¨×¢²áºÅ£º

1120140024

£©¡¢

Ðíð©Ô´£¨×¢²áºÅ£º

1119980019

£©

¡ª

¹À¼Û±¨¸æ³ö¾ßÈÕÆÚ£º

2025

Äê

6

ÔÂ

26

ÈÕ

¡ª

¹À¼Û±¨¸æ±àºÅ£º

¿µÕýÆÀ×Ö

2025-1-0454-F01ZLGJ6

ºÅ

